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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  

(股份代號： 882)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收入約為港幣 3,117,778,000元 (二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 (經重列 )：約港幣

3,410,444,000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利約為港幣318,975,000元(二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經重

列)：約港幣394,267,000元)。  
 
•  每股基本盈利為29.73港仙(二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經重列)：36.86港仙)。  
 
•  中期股息為每股4.53港仙(二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每股4.53港仙)。  

 
業績  
 
天津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 )董事會 (「董事會」 )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合稱「本集團」)截至二零一六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連同經
重列之二零一五年同期之比較數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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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零一六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收入  4 3,117,778  3,410,444
銷售成本   (2,461,924)  (2,707,947)
    
毛利   655,854  702,497
其他收入  5 120,829  172,018
其他收益，淨額  6 422  35,484
銷售支出   (202,743)  (190,156)
一般及行政支出   (292,532)  (394,883)
其他營運支出   (89,371)  (103,649)
財務費用   (34,047)  (34,710)
應佔溢利(虧損)    
聯營公司   286,506  402,012
合營企業   (4,399)  (5,239)

    
稅前溢利   440,519  583,374
稅項支出  7 (29,619)  (55,205)
    
期間溢利  8 410,900  528,169

    
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318,975  394,267
少數股東權益   91,925  133,902

    
  410,900  528,169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9   
基本   29.73  36.86

    
攤薄   29.73  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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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期間溢利   410,900 528,169
   
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表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 本集團   (161,497) 9,690
─ 聯營公司   (79,935) 3,129
─ 合營企業   (1,034) 83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公允價值變動  12 (17,945) 22,758
由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公允價值變動  
產生之遞延稅項   993 (2,743)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重估儲備   (2,570) 5,961

   
期間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261,988) 38,878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48,912 567,047

   
應佔全面收益：    
本公司擁有人   132,411 423,241
少數股東權益   16,501 143,806

   
  148,912 567,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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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101,410 5,118,453
土地使用權   460,763 475,302
投資物業   162,790 166,093
於聯營公司權益  11 5,097,958 4,949,975
於合營企業權益   50,178 55,611
無形資產   206,773 223,890
已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18,275 88,530
遞延稅項資產   95,472 97,10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2 437,491 372,688
商譽   1,462 1,492
   

  11,632,572 11,549,134
   

流動資產    
存貨   460,869 450,280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56,608 55,997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384 204
應收關連公司款項   55,180 43,817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898,265 798,629
應收貨款  13 794,058 873,207
應收票據  13 359,098 205,055
其他應收款項、按金及預付款   429,348 367,021
按公允價值透過損益列賬之財務資產   103,513 186,107
信託存款  14 1,135,889 1,890,215
受限制銀行存款   119,939 125,065
三個月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1,003,650 1,471,241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4,913,233 4,997,450
   

  10,330,034 11,464,288
   

總資產   21,962,606 23,013,422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    
股本   5,136,285 5,136,285
儲備   5,115,184 5,042,608
   

  10,251,469 10,178,893
少數股東權益   3,579,913 3,603,307
   

總權益   13,831,382 13,78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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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續 )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界定福利責任   35,933  37,005
遞延收入   92,753  125,124
融資租賃承擔  

─ 於一年後到期   4,010  3,641
銀行貸款   90,410  83,614
遞延稅項負債   41,221  44,053
    
  264,327  293,437
    
流動負債     
應付貨款  15 1,302,243  1,189,501
應付票據  15 190,188  161,27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296,924  3,449,289
應付關連公司款項   817,881  886,811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23,184  98,862
融資租賃承擔  

─ 於一年內到期   6,593  14,221
銀行貸款   2,974,989  2,974,892
即期稅項負債   154,895  162,935
    
  7,866,897  8,937,785
    
總負債   8,131,224  9,231,222

    
總權益及負債   21,962,606  23,013,422

    
流動資產淨額   2,463,137  2,526,503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14,095,709  14,075,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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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制基準  

 
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
則」)附錄十六之適用披露規定而編制。  
 
本公告所載作為比較資料之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構

成本公司於該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均源自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根據香港

公司條例(第 622章)第 436條所須披露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其他資料如下 :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章)第 662(3)條及附表 6第 3部向公司註冊處處長提
交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提交報告。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亦無提述

核數師在不就該報告作保留的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促請有關人士注意的任何事項，也

沒有載列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06(2)、407(2)或(3)條作出的陳述。  
 
 

2. 重大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依照歷史成本基準編制，惟投資物業及若干金融工具乃按公允價值

計量。  
 
截至二零一六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與編制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度的年度財務報表相同，惟本集團

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期內強制生效之若干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者除外。然而，於本期內應用此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
未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金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露造

成重大影響。  
 
 

3. 合併會計法及重列  
 
本集團對其所有涉及同一控制下實體的業務合併，均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

指引第5號「共同控制合併之合併會計法」(「會計指引第5號」)採用合併會計法原則入
賬。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本集團完成向津聯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之全資
附屬公司收購隆騰有限公司 (「隆騰」 )之67%股權。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就收購隆騰應
用會計指引第5號。因此，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損益
表、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已作重列，以包括隆騰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隆騰集團」)之業績及現金流量，猶如該等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均
為本集團旗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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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本集團按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所審閱並賴以作出決策之報告釐定其營
運分類。主要營運決策者根據稅後溢利以評核營運分類之表現。  
 
本集團有六個須予呈報的分類。由於各業務提供不同產品及服務，各分類之管理工作

乃獨立進行。以下摘要概述本集團各須予呈報分類之業務。  
 
(a) 公用設施  

 
此分類通過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 )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 (「天津開發區」 )
為工商及住宅用戶供應電力、自來水和熱能以賺取收入。  
 

(b) 醫藥  
 
此分類通過於中國生產及銷售醫藥產品、提供醫藥研發服務，以及藥品包裝設計、

製造及印刷賺取收入。  
 
醫藥分類僅指隆騰集團之營運。如附註3所載，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對收購隆騰
採用合併會計法原則入賬。因此，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類收

入及分類業績均已作重列，以包括隆騰集團之收入、業績、資產及負債。  
 

(c) 酒店  
 
此分類以於香港之酒店業務賺取收入。  
 

(d) 機電  
 
此分類通過製造及銷售液壓機、機械及水力發電設備以及大型泵組賺取收入。  
 

(e) 港口服務  
 
此分類之業績由在天津提供港口服務之本集團上市聯營公司天津港發展控股有限

公司(「天津港發展」)所貢獻。  
 

(f) 升降機及扶手電梯  
 
此分類之業績由生產及銷售升降機及扶手電梯之本集團聯營公司奧的斯電梯(中國)
投資有限公司(「奧的斯中國」)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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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續 )  
 
截至二零一六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未經審核)  
 

 

公用設施

(附註(i)) 醫藥 酒店 機電  
 

港口服務  

升降機及

扶手電梯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 1,800,946 764,265 50,634 501,933  ‒  ‒ 3,117,778
     
經營溢利(虧損)(未計利息) 35,200 107,057 6,595 (49,072)  ‒  ‒ 99,780
利息收入 12,486 8,500 6 8,466  ‒  ‒ 29,458
財務費用 ‒ (5,584) ‒ (2,254)  ‒  ‒ (7,83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 (1,880) ‒ ‒  79,545  204,606 282,271
     
稅前溢利(虧損) 47,686 108,093 6,601 (42,860)  79,545  204,606 403,671
稅項(支出)抵免 (14,105) (18,707) ‒ 4,522  ‒  ‒ (28,290)
     
分類業績 
－期間溢利(虧損) 33,581 89,386 6,601 (38,338)  79,545  204,606 375,381

少數股東權益 (2,589) (58,144) ‒ 4,486  ‒  (35,315) (91,56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30,992 31,242 6,601 (33,852)  79,545  169,291 283,819

     
分類業績 
－期間溢利(虧損)包括：     

折舊及攤銷 49,142 39,180 8,564 36,717  ‒  ‒ 133,603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及經重列)  
 

 

公用設施

(附註(i)) 醫藥 酒店 機電  
 

港口服務  

升降機及

扶手電梯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 1,916,826 851,330 51,462 590,826 ‒ ‒ 3,410,444
   
經營溢利(虧損)(未計利息) 40,087 178,572 6,959 (109,505) ‒ ‒ 116,113
利息收入 13,014 7,236 12 9,689 ‒ ‒ 29,951
財務費用 ‒ (4,835) ‒ (2,902) ‒ ‒ (7,73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 2,300 ‒ ‒ 108,045 289,111 399,456
   
稅前溢利(虧損) 53,101 183,273 6,971 (102,718) 108,045 289,111 537,783
稅項(支出)抵免 (18,991) (26,517) ‒ 503 ‒ ‒ (45,005)
   
分類業績 
－期間溢利(虧損) 34,110 156,756 6,971 (102,215) 108,045 289,111 492,778

少數股東權益 (2,527) (99,889) ‒ 16,876 ‒ (49,901) (135,44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31,583 56,867 6,971 (85,339) 108,045 239,210 357,337

   
分類業績 
－期間溢利(虧損)包括：   

折舊及攤銷 65,352 28,010 8,474 34,264 ‒ ‒ 1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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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續 )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期間溢利之對賬     
須予呈報分類總額   375,381  492,778
公司及其他(附註(ii))   35,519  35,391

    

期間溢利   410,900  528,169

    
 
附註：  
 
(i) 供應電力、自來水及熱能之收入分別為港幣 1,127,220,000元、港幣 170,814,000元及港幣

502,912,000元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分別為港幣1,205,065,000元、港幣178,024,000元及
港幣533,737,000元 )。  
 
上述收入包括應計提政府補貼收入港幣 36,123,000元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港幣
63,177,000元 )。  
 

(ii) 該金額主要包括 (a)未列入本集團須予呈報分類之其他非核心業務之業績；及 (b)公司層面
之活動 (包括集中財資管理、行政功能及匯兌收益或虧損 )。  

 
 

5. 其他收入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利息收入  90,951  132,725
政府補助  13,717  15,964
經營租賃租金收入扣除費用，淨額  1,332  3,489
銷售廢料  3,505  1,424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股息收入  2,594  13,469
雜項  8,730  4,947
   
 120,829  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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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匯兌虧損淨額  (13,219)  (396)
持作交易之財務資產收益淨額    

─ 上市  88  9,574
─ 非上市  1,350  47,195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36)  (20,889)
回撥過往確認之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2,239  –
   
 422  35,484

   
 

7. 稅項支出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30,230  56,259

遞延稅項   (611)  (1,054)
    
  29,619  55,205

    
本集團於本期內並無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利，故並無就香港利得稅計提撥備 (二
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無)。  
 
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須按25%之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惟若干附屬公司符合高新技術
企業資格可按15%之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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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期間溢利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期間溢利乃扣除(計入)下列項目後達至：    
   
僱員福利開支(包括董事酬金)  406,300  407,459
已確認為支出之存貨成本  1,456,183  1,768,252
折舊  124,368  171,420
土地使用權攤銷  5,476  3,407
無形資產攤銷  12,815  20,515
應收貨款減值撥備  744  80
經營租賃開支    

─ 廠房、管道及網絡  73,719  79,282
─ 土地及樓宇  4,255  5,199

計入其他營運支出之研發費用  68,951  92,254

   
 

9. 每股盈利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乃根據下列數據計算：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利  318,975  394,267

   
股份數目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利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數  1,072,770 1,069,505
於普通股潛在的攤薄影響：購股權  216 6,698
  
計算每股攤薄盈利之計入購股權加權平均普通股股數 1,072,986 1,07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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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 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每股 5.65港仙   
(二零一四年：每股5.65港仙)  
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三日派付  60,612 60,612

  

於報告期末後，董事會已宣佈向於二零一六年九月三十日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

司擁有人派付中期股息每股 4.53港仙(二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  每股 4.53港仙)，合共
金額約港幣 48,596,000元(二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港幣 48,596,000元)。  
 
 

11. 於聯營公司權益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集團於聯營公司權益     
─ 在香港上市股份     

─ 天津港發展   3,531,619  3,556,978
─ 在中國非上市股份     

─ 奧的斯中國   1,152,510  970,551
─ 其他   413,829  422,446

     

  5,097,958  4,949,975
    
 

12.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證券     
     

上市，證券市值  (a) 136,509  155,099
非上市  (b) 300,982  217,589
     

  437,491  372,688
    
 

附註：  
 

(a) 上市證券主要指本集團於濱海投資有限公司 (「濱海投資」 )4.23%股權之投資，濱海投資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聯交所」 )主板上市。  
 

於二零一六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於濱海投資之股權市值為港幣 110,154,000元 (二零一五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121,566,000元 )，港幣 11,412,000元之未變現公允價值減值 (二零
一五年六月三十日：收益港幣 4,466,000元 )已於其他全面支出內確認。  
 

(b) 非上市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主要為在中國成立及經營之若干實體之股權投資，主要以人民

幣列值及按成本列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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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貨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應收貨款及票據(減去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以內   472,642  459,189
31至90天   142,118  103,358
91至180天   169,098  167,009
181至365天   147,471  168,024
超過1年   221,827  180,682
    

  1,153,156  1,078,262

    
本集團內多家公司制訂有不同之信貸政策，視乎彼等經營之市場及業務慣例而定。一

般而言， (i)給予本集團酒店業務之企業客戶信貸期為30天； (ii)給予機電分類之客戶為
90天至180天；及 (iii)給予醫藥分類之客戶為30天至180天。本集團並無給予公用設施分
類之客戶任何信貸期。  
 

於二零一六年六月三十日，如附註4(i)所載，應收天津開發區財政局之政府補貼收入(包
括應計提政府補貼收入 )為港幣30,230,000元 (二零一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應收政
府補貼收入並無信貸期，而最終金額須由天津開發區財政局於每個財政年度末後釐定。

本集團在過往年度持續收到該補貼收入。  
 
 

14. 信託存款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於六間以中國天津為基地之金融機構(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經重
列 )：五間金融機構 )分別存入及提取信託存款約港幣347,741,000元及港幣1,076,415,000
元 (二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 (經重列 )：分別約港幣1,337,000,000元及港幣1,641,524,000元 )。
該存款之存款期自報告期末後起計1至15個月(二零一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1至21個月)，
其年固定回報率為2.8%至9.4%(二零一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3.1%至9.0%)。  
 

超過一年期之合約賦予本集團於到期日前提早贖回權利。因此，該等存款已分類為流

動資產。  
 
 

15. 應付貨款及應付票據  
 

本集團按發票日期計算之應付貨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以內   411,977  327,420
31至90天   300,930  335,203
91至180天   317,460  318,446
超過180天   462,064  369,706
    

  1,492,431  1,350,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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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業務回顧  
 
公用設施  
 
本集團之公用設施業務主要於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天津開發區」)經營，為工商及
住宅用戶提供電力、自來水和熱能。  
 
天津開發區座落於環渤海經濟圈的中心地帶，是國家級的開發區，並且是發展製造業

及科研開發等的理想地區。  
 
電力  
 
天津泰達津聯電力有限公司(「電力公司」)主要於天津開發區經營供電服務，亦提供
與供電設備維護及技術顧問有關的服務。目前，電力公司之裝機輸電能力約為

706,000千伏安。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電力公司之收入約為港幣 1,127,200,000元，較
去年同期減少 6.5%。溢利由去年同期港幣 18,200,000元減少 20.3%至約港幣 14,500,000
元，主要是由於經營成本增加所致。期內出售總電量約為 1,235,649,000千瓦時，較去
年同期減少 3.3%。  
 
自來水  
 
天津泰達津聯自來水有限公司(「自來水公司」)主要於天津開發區從事供應自來水，
此外亦從事水管安裝及維修、技術顧問服務，以及水管及相關部件的零售及批發。自

來水公司每日供水能力約為 425,000噸。  
 
於回顧期內，自來水公司之收入約為港幣 170,800,000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4%。虧損
約為港幣 8,700,000元，較去年同期之虧損港幣 12,900,000元減少 32.6%。虧損減少主
要是由於經營成本節約所致。期內出售自來水總量約為 24,389,000 噸，與去年同期相
比增加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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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能  
 
天津泰達津聯熱電有限公司(「熱電公司」)主要於天津開發區內為工商及住宅用戶供
應蒸汽及暖氣。  
 
熱電公司在天津開發區擁有約 360公里之輸氣管道及逾 105個處理站。日輸送能力約
為 30,000噸蒸汽。  
 
於回顧期內，熱電公司之收入較去年同期減少 5.8%達至約港幣 502,900,000 元。溢利
約為港幣 27,800,000元，與去年同期之溢利港幣 28,800,000元相比減少 3.5%。溢利減
少主要是由於經營成本增加所致。期內出售蒸汽總量約為 2,022,000 噸，與去年同期
相比增加 8.8%。  
 
醫藥  
 
醫藥分類主要於中國從事製造及銷售化學藥、研發新藥技術及新產品，以及藥品包裝

設計、製造及印刷業務。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分類之收入約為港幣 764,300,000 元，較去
年同期之港幣 851,300,000元減少 10.2%。於該分類之總收入中，銷售醫藥產品之收入
約為港幣 662,600,000 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減少 6.2%。提供研發服務及其他醫藥相
關業務之收入約為港幣 48,100,000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43.7%。銷售包裝材料之收入
約為港幣 53,600,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10.1%。  
 
於回顧期內，醫藥分類之溢利約為港幣 89,400,000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43%。該減少
主要是由於提供研發服務之收入減少，以及生產和銷售醫藥產品之經營成本 (包括原
材料成本、銷售費用及新廠房的固定生產開支)上升所致。  
 
酒店  
 
香港萬怡酒店(「萬怡酒店」)位於港島黃金地段，是一間擁有 245 間客房之四星級酒
店，該酒店旨在為商務人士及休閒旅客提供現代化高尚住宿。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萬怡酒店之收入約為港幣 50,600,000 元，與去
年同期相比減少 1.7%。溢利約為港幣 6,600,000 元，基本上與去年同期保持一致。平
均入住率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三個百分點至 78%，平均房價上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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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  
 
機電分類主要於中國從事製造和銷售液壓機、機械及水力發電設備，以及大型泵組的

業務。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機電分類之收入約為港幣 501,900,000元，較去
年同期減少 15%。虧損減少 62.5%至約港幣 38,300,000 元，而去年同期虧損則為港幣
102,200,000 元。虧損減少主要是由於沒有去年同期對水力發電設備業務之港幣
26,600,000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及期內建造合同預計成本調整減少。  
 
策略性及其他投資  
 
港口服務  
 
於回顧期內，天津港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天津港發展」)(股份代號：3382)之收入減
少 33.1%至約港幣 7,689,000,000元，而天津港發展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港幣 378,800,000
元，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 26.2%。  
 
天津港發展為本集團貢獻溢利約港幣 79,500,000元，與二零一五年同期相比減少 26.4%。  
 
升降機及扶手電梯  
 
於回顧期內，奧的斯電梯 (中國 )投資有限公司 (「奧的斯中國」 )之收入約為港幣
9,201,000,000元，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 13.4%。  
 
奧的斯中國為本集團貢獻溢利(扣除少數股東權益後)約為港幣 169,300,000元，與去年
同期相比減少 29.2%。  
 
於濱海投資有限公司之投資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於濱海投資有限公司(「濱海投資」)(股份代號：2886)擁有 4.23%
之股權。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濱海投資之股權市值約為港幣

110,200,000 元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 121,600,000 元 )，約港幣
11,400,000元之未變現公允價值減值已於其他全面支出內確認。  
 
展望  
 
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前景依然不明朗，復甦不及預期，英國脫歐對政治及經濟的影響仍

待觀察。中國經濟正處於結構調整的實施階段，調整陣痛還在繼續。本集團將一如既

往，保持穩健財政及現金水平，藉此可把握發展良機，為股東帶來可持續且不斷增長

的優質項目。  
 
  



- 17 - 

流動資金及資本來源分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總額、銀行貸款總額及融資租賃承擔分別約

為港幣 6,036,800,000元、港幣 3,065,400,000元及港幣 10,6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分別為港幣 6,593,800,000元、港幣 3,058,500,000元及港幣 17,900,000元)。  
 
本集團之資金來源為經營產生之現金流量及貸款融資。港幣 2,975,000,000元之銀行貸
款(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2,974,900,000元)及港幣 6,600,000元之融資租賃
承擔(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14,200,000元)將於一年內到期。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按貸款總額(包括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承擔)相對於股東權
益計算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 30%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30%)。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償還銀行貸款合共港幣 3,065,400,000 元，其中港幣
2,545,800,000元為根據有關利息期內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 1.8%之浮動利率計息，而人
民幣 27,30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 31,900,000元)為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基準利率計
息。人民幣 417,00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 487,700,000元)之銀行貸款為定息債項，年利
率為 1.47%至 5.6%。融資租賃承擔之年利率為 6%。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貸款總額內 83%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3%)以港幣結算及 17%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以人民幣結算。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衍生工具合約或對沖交易。本集團密切監察外幣匯

率之變動以控制其外匯風險，並考慮在需要時對沖外匯風險。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合共聘用約 5,553名員工，其中約 600人為管理人員，2,277人為
技術人員，其餘為生產人員。  
 
本集團向一項由中國政府所設立之僱員退休金計劃供款，該退休金計劃承諾承擔本集

團現時及未來在中國退休職工提供退休福利之責任，並已向部份已退休職工支付補充

退休福利。本集團亦為其香港僱員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供款，供款乃以僱員工資之某

一固定百分比計算。  
 
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受限制銀行存款港幣119,900,000元，物業及土
地使用權港幣92,500,000元予金融機構作為一般銀行信貸額度之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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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宣佈向於二零一六年九月三十日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截至二零一

六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4.53港仙(二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每股4.53
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零一六年十月三十一日或前後派付。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零一六年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三)至二零一六年九月三十日(星期五)(包括
首尾兩日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概不登記股份轉讓。為符合享有中期股
息之資格，所有已填妥的過戶表格連同相關股票必須不遲於二零一六年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送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樓。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零一六年六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錄十四所載企業

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董事會將持續監察和檢討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並作出其認為合適之更改。  
 
遵守上市發行人董事進行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錄十所載之上市發行人董事進行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 )作為董事進行證券交易之行為守則。經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
彼等於截至二零一六年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準則。  
 
本公司亦已為可能接觸本公司證券價格敏感資料之高級管理人員及特定個別人士制定

嚴格程度不低於標準守則條文之證券交易書面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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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本集團之獨立核數師受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委託，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

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立核數師執行中期財務資料審閱」審閱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與管理層檢討了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例，並討論核數

及財務申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零一六年六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天津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曾小平  

 
香港，二零一六年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曾小平先生、王志勇先生、段剛先生、崔荻博士、
張麗麗女士、楊川博士、張永銳先生 *、陳清霞博士 *、鄭漢鈞博士 **、               
麥貴榮先生**、伍綺琴女士**、黃紹開先生**及陸海林博士**。  
 
* 非執行董事  
** 獨立非執行董事  
 


